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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三 芝 區 三 芝 國 民 小 學 校 內 教 師 學 習 社 群 實 施 辦 法 

112.12.6經課發會同意 

壹、依據： 

      一、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總綱 

      二、112年5月16日新北教研資字第 1120931937號函公告 

      三、三芝國小112年12月6日之課發會會議通過，並追溯自112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日起。 

貳、目的： 

一、服膺12年國教總綱內涵，鼓勵教師成立教學學習社群，彼此分享，共同自我成長。 

二、協助教師以社群方式進修，透過探究問題需求及學習策略，實踐課堂教學並持續改進，進

而回饋應用。 

三、結合公開課，建立學習型成長同僚團體，自我提升，提升教學知能。 

四、建構專業學習社群支持網絡，發展在地化之創新適性教學。 

參、辦理單位：教務處 

肆、實施對象：三芝國小全體教師及校長。 

伍、學習社群運作： 

一、教師、行政人員或校長，依成員需求或學校發展而自主意願成立「學習社群」，以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有效策略或學校運作發展等為社群運作目標。 

二、計畫執行期限一學期為單位，社群活動次數不得少於3次。 

三、每1社群以3人以上為宜，推舉1位成員擔任召集人；社群成員以本校教師同仁為主。 

陸、申請期程及實施流程： 

一、申請流程說明如下： 

(一)申請時間： 

             1.上學期：前一學期之5月15日起至6月15日止，期末前公布審查結果。 

             2.下學期：前一學期之12月15日至翌年1月10日止，期末前公布審查結果。 

             3.學期進行中，若有特殊原因，經校長同意後，亦可臨時申請學習社群，並召開審查 

               小組審議，通過後實施，請於第一次實施社群時間之前二個禮拜以前提出申請。 

(二)申請流程： 

              1.學校行政窗口(設備組長)。 

              2.教師撰寫學習社群申請書(如附件)，於申請時間內送交設備組。 

              3.由教務處邀集校長、四處主任及教師會代表1名組成審查小組，審查計畫，通過者 

                便可實施。 

              4.若有申請研習時數社群，請事後檢附每次簽到名冊、活動照片6-8張及參與教師每   

                人1份心得報告或觀課紀錄(500字以上)或教學設計1節課(可結合公開課)三擇一，  

                於學期末統一繳交，通過審核者核予研習時數，每學期上限20小時。 

              5.資料審核由教務處主責，若有抄襲之嫌，得退回修正後補審。 

                              6.若無申請研習時數，無需繳交成果，申請表上無需填寫第六部分(灰色格子)。 

二、社群活動經費原則由教師自籌，學校視狀況給予必要之行政協助(若有吹冷氣，酌收電 

    費)。 

柒、本計畫經課發會決議後校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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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芝國小【      】學年度【    】學期校內教師學習社群申請表 

一、社群名稱  

 

二、社群目標  

三、社群召集人  

四、 

社群成員(如右) 

若不足自行增列 

    

    

    

    

     

五、進度規劃：每學期安排至少3場次(若不足自行增列) 

場次 
日期/ 

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主持人 地點/備註 

      

      

      

      

六、預計申請

研習時數 
(有申請研習時數

再寫) 

      

     

                      小時 

 

  ★繳交成果 
(有申請研習時數

再繳交，無則免) 

1.每次簽到名冊 

2.活動照片6-8張 

 3.每人一份心得分享或觀課紀 

   錄(500字)或教學設計1節課  

 七、 

  行政協助事項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 件 


